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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191        证券简称：望变电气        公告编号：2025-016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 3 月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控股子公司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变电气”）、

全资子公司黔南望江变压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望江”）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2025 年 3月 1日-3月 31日期间，重庆

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望变电气”）及下

属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 21,000 万元；截止 2025年 3月末，公司对外担保余

额为 41,701.15 万元，均为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是否有反担保：无 

 公司有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况：无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5年 3月 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67,500

万元，担保余额为 41,701.1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7.44%；

对资产负债率超过 70.00%的单位提供担保的金额为人民币 13,000.00 万元，

担保余额为 3,731.67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56%；敬请投

资者充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及内部决策程序履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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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24 年 11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2025 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为子公司提供融资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 2025年度为子公司重庆惠泽电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泽电器”）

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 1亿元人民币（或等

值外币）的担保；同意 2025 年度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子公司黔南望江变压

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黔南望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

供新增额度不超过 2 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同意 2025 年度为子公

司云变电气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或借款提供新增额度不超过 12 亿元

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担保。上述担保额度有效期自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担保事项已提交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官网披露的《关于预计 2025 年度对子公司新

增担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和《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82）。 

（二）本月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2025年3月，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对外担保人民币21,000万元。 

其中公司于2025年3月6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以下简称

“光大银行昆明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云变电气同期与光大银

行昆明分行签署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于2025年3月6日与昆明市五华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黑林

铺信用社（以下简称“黑林铺信用社”）签署《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司云变电

气同期与黑林铺信用社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7,000万

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于2025年3月14日与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和谐世

纪支行（以下简称“广发银行昆明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控股子公

司云变电气同期与广发银行昆明支行签订的《授信额度合同》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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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公司于2025年3月6日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贵阳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贵阳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全资子

公司黔南望江同期与光大银行贵阳分行签署的《综合授信协议》提供不超过人民

币2,000万元的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担保无反担保，云变电气其他股东对上述担保未提供对应比例的担保。 

上述担保事项属于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授权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无

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三）担保预计的实际发生情况 

截止2025年3月末，公司对外担保的实际发生情况如下：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

持股比

例 

截止

2024.09.3

0被担保方

资产负债

率 

2025 年预

计担保额度 

（万元） 

截至 2025

年 3月末

累计担保

总额 

（万元） 

截至 2025

年 3月末担

保余额 

（万元） 

是否

关联

担保 

是否

有反

担保 

望变电气 黔南望江 100.00% 77.25% 20,000.00 13,000.00  3,731.67        否 否 

望变电气 云变电气 79.97% 56.95% 120,000.00 54,500.00  37,969.47        否 否 

望变电气 惠泽电器 100.00% 93.73% 10,000.00 0 0    否 否 

合计 — — 150,000.00 67,500.00  41,701.15        - -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本月新增担保的被担保方云变电气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云南变压器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000713402501X 

成立时间：1999年01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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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点：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经开区洛羊街道办事处

拓翔路212号  

法定代表人：肖斌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41.3641万元 

主要股东：公司持股79.97% 

经营范围：各种变压器的生产制造、销售；变压器产品生产所需的原辅助

材料、电磁线、硅钢片、机械设备、仪器仪表、备品、备件、零配件、高低压

开关柜、箱式变电站、电线电缆及相关技术，变压器修理，电子电器产品；货

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业务；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电力设施承装（修、试）

业务。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二）本月新增担保的被担保方黔南望江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黔南望江变压器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2701789761914Q 

成立时间：2007年8月21日 

财务指标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3,833.17 158,731.03 

负债总额 93,309.04 91,439.85 

净资产 70,524.13 67,291.18 

 2024 年 1-9 月（未经审计） 2023 年 1-12 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60,774.93 80,828.53 

净利润 2,211.55 8,1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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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贵州省黔南州都匀市绿茵湖街道红朗路8号 

法定代表人：王海波 

注册资本：人民币6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100%）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

国务院 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审批)文件经营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

电力变压器、矿用变压器、各种高低压成套电力设备及配件、低压无功补偿装

置、各类特种变压器与配电设备的制造、销售和改造维修，普通道路货物运输(

不含危险品)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最近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三、本月签署的《保证合同》主要内容 

（一）光大银行昆明分行《保证合同》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财务指标 2024年9月30日（未经审计）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9,131.80    19,560.68  

负债总额  14,779.67    15,328.63   

净资产  4,352.13   4,232.05   

 2024年1-9月（未经审计） 2023年1-12月（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96.37    13,226.90   

净利润  9.20    -87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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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范围：保证人提供的担保范围为光大银行昆明分行与云变电气签订

的《固定资产暨项目融资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

本金为人民币2,000万元整）项下应偿还或支付的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

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

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鉴定费、差旅费、公证费用、执行费及其它应付费用。 

4、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

主合同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

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

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如主合同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

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间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黑林铺信用社《保证合同》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范围：保证人所担保的债权为黑林铺信用社依据其与云变电气签订

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本金最高额

为人民币7,000万元整）而享有的对云变电气的债权。保证人在本《保证合同》

项下保证担保的范围包括：债权本金、利息、罚息(含逾期罚息及挪用罚息)、复

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补偿金、贷款人为实现债权和相关从权利而发生的费

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鉴定费、拍卖费、差旅费、

通讯费、律师代理费、执行费等)以及其他应付的费用(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双

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主合同解除或被撤销的，保证人应对债务人按主合同约定应返还的借款本金、 

应支付的其他费用及支出承担担保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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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担保期限：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黑林铺信用社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

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三）广发银行昆明支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担保范围：保证的范围包括云变电气与广发银行昆明支行签订的《授信

额度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

万元整）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为实现债

权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律师费、差旅费、执行费、保

全费、评估费、拍卖或变卖费、过户费、公告费等)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 

4、担保期限： 

4.1 、《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债务人履行债务期

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4.2、保证人在此同意并确认，如果广发银行昆明支行依法或根据主合同约

定要求主合同 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的，保证期间自债务人提前履行债务期限届

满之日起三年。 

4.3 、在保证期间内，广发银行昆明支行有权就主债权的全部或部分、多笔

或单笔， 一并或分别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任何一笔主债权为分期清偿，

则其保证期间 

为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至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后三年。 

4.4 、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同意继续 

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自展期协议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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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光大银行贵阳分行《最高额保证合同》 

1、保证人：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方式：连带保证责任 

   3、保证范围：黔南望江与光大银行贵阳分行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所担

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2,000万元）项下应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

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

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4、保证期限：《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

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

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

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

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本月新增的对外担保主要为满足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需要，保证其生

产经营活动的顺利开展，符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和整体发展战略，具有必要性

和合理性。被担保对象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日常经营活

动和资信状况能够及时掌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不会对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3月末，公司对外担保均为对子公司的担保，累计担保总额为

67,500.00万元，担保余额为 41,701.15 万元，担保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的17.44%；不存在逾期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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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2025年3月末，公司及子公司可用担保额度为119,000.00万元（包含惠

泽电器10,000.00万元、黔南望江18,000.00万元和云变电气91,000.00万元），

均为经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审议通过的2025年度担保额度。 

特此公告。 

 

重庆望变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月 3日 

 

 


